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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海关物流规范申报之舱单是什么？

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

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

产品详情

首先让小编给大家介绍下舱单是什么？舱单是反映进出境运输工具所载货物、物品信息的载体。那么舱
单有哪些分类呢？舱单分为进境舱单（也称为原始舱单）和出境舱单。出境舱单又分为预配舱单和装载
舱单。1、原始舱单反映进境运输工具装载货物、物品或者乘载旅客信息的舱单。2、预配舱单反映出境
运输工具预计装载货物、物品或者乘载旅客信息的舱单。3、装载舱单反映出境运输工具实际配载货物、
物品或者载有旅客信息的舱单。哪些企业可以向海关传输舱单？舱单传输企业可以是进出境运输工具负
责人、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、货运代理企业、船舶代理企业、邮政企业以及快件经营人。在向海关传输
舱单前，要记得提前向海关申请备案哟！下面小编就平时企业在舱单传输过程中碰到的常见问题一一给
大家解答：一、为什么传输的舱单被系统退单了？这是企业在平时的舱单传输中遇到最多的问题，被退
单了，大家首先要学会看总署舱单系统给的退单提示，根据退单提示内容判断问题所在，下面小编就介
绍下几种常见的退单情况：1、预配舱单常见退单情况：预配舱单数据项包含必填数据项和条件数据项，
预配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如下:/1.条件项填制错误（未填或填制不规范）退单提示编码为21140、21141、2
1142的，说明提单为记名提单，收货人代码、收货人国家代码、收货人联系号码等条件项为必填项，如
果未填会被退单；退单提示编码为21145的，说明提单为指示提单，通知人名称为必填项，如果未填会被
退单。2.必填项填制错误（未填）退单提示编码为21150、21151、1152、21153、50004的，说明对应的卸
货地代码、收货人名称、发货人代码、发货人联系号码、发货人国家代码未填被退单。3.企业代码填制
错误（填制不规范）退单提示编码为50001的，说明国家代码与收货人代码不匹配被退单，要根据《企业
代码类型汇总表》填写。4.货物简要描述填制错误（填制不规范）退单提示编码为50002的，说明货物简
要描述不符合填制规范被退单。舱单品名内容实施负面清单管理，避免出现笼统、难以辨认的品名。2、
原始舱单常见退单情况：原始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如下:/1.条件项填制错误（未填）退单提示编码为11141
、11143，说明提单为记名提单，收货人国家代码、收货人具体联系人等条件项为必填项，如果未填会被
退单；退单提示编码为11150的，说明提单为指示提单，通知人名称、通知人联系号码等条件项为必填项
，如果未填会被退单。2.必填项填制错误（未填）退单提示编码为11157、50004的，说明对应的发货人代
码、发货人国家代码未填被退单。3.企业代码填制错误（填制不规范）退单提示编码为50001的，说明国
家代码与收货人代码不匹配被退单，要根据《企业代码类型汇总表》填写。二、有时会收到系统提示舱
单超时限传输，请问舱单传输在时限上有什么要求吗？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44号中，对舱单电子数据
传输时限进行严格规定，对超过时限传输舱单电子数据的企业，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海关xingzhengchufa实施条例》第22条第4款规定，未按照规定期限向海关传输舱单等电子数据、
传输的电子数据不准确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保存相关电子数据，影响海关监管的，予以警告，可以处5万



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在此小编提醒舱单传输人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时限要求进行
舱单传输。舱单传输时限要求：/三、除了装载货物的本港箱，空箱、国际转运箱也有舱单，关于舱单的
传输时限要求能再具体些吗？空箱、国际中转箱的操作保持不变，具体时限要求如下：类型�传输时限
要求��调拨进境的空箱�船舶抵达目的港以前��调拨出境的空箱�空箱装船的2小时以前��境内港
口转运的货物�进境船舶抵达卸货港前��转运出境的货物�转运出境装船2小时以前��四、超出规定
时限后的舱单数据还能变更吗？关于舱单变更需要视情况而定。情况一舱单变更时间在原始舱单和预配
舱单规定的传输时限以前，且尚未向海关报关的，舱单传输人可以直接发送变更申请予以变更，这种情
况下舱单变更申请不需要海关进行人工审核。情况二超过规定时限后申请变更原始舱单和预配舱单数据
的，变更申请需转海关人工审核。五、为什么我们发送的舱单变更申请会被退单？当舱单传输人发送的
舱单变更申请中的变更内容与变更原因描述不一致时，会对申请进行退单操作，在这里提醒舱单传输人
在填写变更原因描述时必须如实、准确，被退单后重新填写相关信息可重新提交变更申请。六、请问传
输的舱单相关信息会导致客户的商业敏感信息被公开吗？不会。舱单信息传输至海关后，海关工作人员
会依法保护商业秘密和海关工作秘密。七、货物为危险品时，舱单传输有什么特殊要求吗？货物为危险
品的，舱单传输时必须填报四位危险品编码（UN NUMBER）。八、舱单品名的填报有什么要求吗？
舱单品名，在舱单中对应的是“货物简要描述”这个数据项。在舱单实际传输过程中，我们发现“货物
简要描述”经常出现过于笼统，难以辨别的情况，甚至还有将货物件数、重量、联系方式、地址等与品
名无关的数据项随附在品名后一起传输的情况。“货物简要描述”的填报应当完整、准确，提（运）单
下各项货物、物品名称应当逐一填写。海关对“货物简要描述”实施负面清单管理，不符合海关相关要
求的，做自动退单处理。从下图负面清单中可以看出，可接受的“货物简要描述”应该具体、清晰，一
般包含货物的材质、名称、用途、状态等内容。负面清单一：/负面清单二：/温馨提醒：海关总署公告2
019年第144号《关于调整水空运舱单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》中，对舱单数据的填制规范、传输时限等做
了明确要求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xingzhengchufa实施条例》第22条第4款也对舱单数据传输不实等情况
的处罚做了相应的规定，请舱单传输人认真学习相关规定，在传输舱单电子数据时力求准确、完整。转
载来源“阿拉甬关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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